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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 807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蔡烱燉大法官提出 

黃虹霞大法官加入 

（定期失效部分除外） 

蔡明誠大法官加入 

本號解釋認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49條第 1

項（下稱系爭規定）本文，限制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違反

憲法第 7條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本號解釋理由書並認為，

系爭規定但書前段以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作為解除雇主不

得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之管制之程序要件，此一手段與系

爭規定目的之達成間，難謂存有實質關聯，亦違反憲法保障

性別平等之意旨
1
。本號解釋之前開論述，本席敬表贊同。惟

本席認為，系爭規定但書前段所引進之工會同意制度，應係

參考日本勞動基準法而來（下稱日本勞基法），對於日本勞基

法有關工會同意之制度，特別是工會組成之勞工比例部分，

以及我國勞基法導入工會就相關工時事項之同意，其所可能

產生之違憲爭議，甚而本號解釋宣告系爭規定立即失效所生

之疑慮等，尚有進一步闡述之必要。因而提出部分協同部分

不同意見書，就以上事項略作補充。 

壹、 本件聲請解釋案的原因案件事實、訴訟爭點及釋憲主張

概要 

本件釋憲案聲請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五庭法官（下稱

聲請人一）聲請意旨略以：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家福公

司）從事綜合商品零售業，其桃園內壢分公司，經桃園市政

                                                      

1 見本號解釋理由書，段碼 11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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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勞動檢查處於民國 108年 8月間實施勞動檢查，發現其未

經工會同意，使所僱女性勞工於同年 6 月間於午後 10 時至

翌晨 6時工作（下稱夜間工作），違反系爭規定，因而裁處其

新臺幣（下同）55萬元罰鍰；家福公司不服，提起訴願，經

勞動部駁回，於是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109年

度訴字第 420 號）。聲請人一受理後認應適用的系爭規定但

書前段規定，將本應由契約當事人間決定的契約內部事項，

交由契約外的他人（即工會或勞資會議）決定，全然無視女

性勞工本人的意見，形成「他決取代自決」的現象，未考量

及保障女性勞工的實際意願、身體及家庭狀況，無法達成保

護女性勞工之目的，有牴觸憲法第 7條、第 15條、第 22條

及第 23條規定之疑義，經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後，向本院聲請

解釋憲法。 

另聲請人家福公司（下稱聲請人二）多家分公司，經相

關縣市政府於 104 年 9 月至 108 年 12 月間實施勞動檢查，

發現其未經工會同意，使所僱多位女性勞工於 104 年 10 月

至 108 年 11 月間從事夜間工作，均違反系爭規定，因而分

別裁處其 2 萬元至 80 萬元罰鍰。又聲請人中華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聲請人三），經桃園市政府勞動局於 104 年 4月

及 105年 5月間實施勞動檢查，發現其未經工會同意，使所

僱女性勞工於 104年 4月及 105年 5月間從事夜間工作，違

反系爭規定，因而裁處其 5 萬元及 30 萬元罰鍰。聲請人二

及三不服，分別提起訴願，均經勞動部駁回，於是分別向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經分別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聲請人二部分，

見本號解釋附表所示確定終局判決一至十二；聲請人三部

分，見上開附表所示確定終局判決十三及十四）。聲請人二及

三主張上開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不法侵害其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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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自由及契約自由，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 

貳、 由本號解釋所關聯之確定終局判決六談起 

本號解釋所關聯之確定終局判決六，為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107年度簡上字第 103號判決，下級審為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 106年度簡字第 9號行政訴訟判決。後者以：目前實務上

對於如本案事實即「總公司雖有成立工會，但分公司並無成

立工會，則分公司經其勞資會議同意而使女姓勞工於夜間工

作，是否符合勞基法第 49條第 1項規定」之關鍵爭點，並非

僅有單一解釋，且迄今尚未形成通說……本件在統一法律見

解之前，應有期待不可能原則之適用，而得為超法規之阻卻

責任事由
2
等情，判決聲請人二勝訴。惟上開判決傍論，就工

會代表性，提出質疑，雖未就此有所深論，然於論理間，已

注意到工會代表性所涉之民主正當性問題： 

……勞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範，行使女性夜間工作制

度須有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須經勞資會議

同意。其修法理由係因女性夜間工作制度之實施事關勞

工權益重大，是勞方應藉由行使勞動團體之力量與資方

協調，為勞方爭取最佳之權益，其出發點立意良善。……

本件原處分裁處之時，即 105 年 4月間，全台員工人數

為 1 萬 1,557 人。然現行家福總公司工會僅有 40 名會

員，……是原告主張伊遭被告為本件原處分裁處時，參

與原告（總公司）工會之員工人數比例僅為 0.3%，進而

主張原告（總公司）工會之參與比率極低其代表性有疑

義，並非全屬無稽
3
。…… 

                                                      

2 判決書理由第 6段參照。 

3 判決書理由第 5段第 9小段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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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案經上訴審即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予以廢棄，改判聲請

人二敗訴。該判決對於工會民主正當性之著墨如下： 

……工會具有穩定集體勞資關係，安定社會結構之公益

性質，而不只是勞工代表之集合而已，而勞資之談判正

義也不建立於「多數決」之民主正當性上，切莫以分支

機構勞工參與企業工會人數之多寡或比例，曲解分支機

構勞資會議多數決之「民主正當性」高於企業工會之同

意；也不應誤認勞工透過各分支機構勞資會議之多數

決，是以「分區團結」之方式表達自身之勞動需求，可

因地制宜制定更符合特定場所之勞動條件
4
。…… 

    確定終局判決六及其下級審判決，對於上述工會組成之

勞工比例之見解，顯然有別，而此一爭點，也是聲請人二所

爭議之工會代表性問題，爰以此為中心論述如后。 

參、 日本勞基法有關工會同意制之借鏡 

我國勞基法於 73年間制定時，第 30條第 1項及第 2項

規定：「（第 1項）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8小時，

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48小時。（第 2項）前項正常工作

時間，雇主經工會或勞工半數以上同意，得將其週內一日之

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於立法理由稱：

「因應實際需要，參照日本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得經工會或

勞工同意，將其週內一日正常工作時間之一部或全部分配至

其他工作日。……」
5
，顯見我國初始導入以工會得「為勞工

                                                      

4 判決書理由第 4段第 4小段參照。 
5
 其餘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85 年）、第 32 條第 1 項（73 年）、第 34 條第 3 項

（107年）、第 36條第 5項（107年）、第 49條第 1項（73年）等先後酌採工會

同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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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正常工作時間之分配，表示同意」之制度，應係參考日本

法而來，則有關工會同意制問題，日本法制自有參考價值，

不能忽視。不過應注意者，乃日本工會同意制，係以「過半

數勞工所組成之工會」為前提，我國則自始未限制組成工會

之勞工比例。 

日本於 1947 年制定勞動基準法時，於第 36條第 1項規

定關於延長工時等之同意，事業單位內有由過半數勞工所組

成之工會者，由該工會代表與雇主締結書面協定，如工會並

非過半數勞工所組成時，則由代表過半數勞工之人代表之。

該協定依日本厚生勞動省令之規定，於向主管行政機關報備

後，不受第 32條、第 40條之工作時間及前條（第 35 條）有

關假日工作規定之限制，雇主得依據該協定之約定，延長工

作時間或使勞工於假日工作。此一過半數勞工組成工會同意

之方式，其後在變形勞動時間制（日本勞基法第 32-2條、第

32-4條、第 32-5條）、彈性工時制（同法第 32-3條）、休息

時間一齊給與之例外（同法第 34條第 2項）、專門業務型裁

量勞動制（同法第 38-3 條）等
6
也均採用之。此一同意所簽

定之書面協定，一般稱為「勞資協定」（日文：労使協定）。

勞資協定與團體協約在勞動法有所區別，二者均是勞工集團

代表與雇主間交涉而締結之文書，且二者均涉及勞動條件

等，與一般民法上契約不同，均被法律賦與特殊效力，為其

所共通。但二者有以下不同
7
： 

                                                      

6 詳細規定內容參見附件（一）。 

7 桑村裕美子，労働協約と労使協定，日本労働研究雜誌第 657 號（2015 年 4

月），頁 26-27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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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者宗旨不同 

團體協約係由工會代表會員來消除勞工與雇主間交涉

能力之差別，以獲得較好之勞動條件。工會有透過團體協約

設定勞動條件之自由（協約自治），受日本憲法第 28 條
8
所保

障，並透過日本工會法第 16條賦與規範效力。 

由於日本勞基法上所設定之最低勞動條件，如一律全部

適用，企業經營會產生窒礙之處，因而法政策上，例外准許

以勞資協定來對事業單位全部員工，就最低勞動條件限制予

以放寬。例如：勞動時間一日 8小時，一週 40小時（日本勞

基法第 32條規定），如於任何情形均不能超過法定勞動時間，

即無法應付業務上需求，亦違反勞工之意向。因此於尊重勞

資雙方判斷之宗旨下，容許雇主與勞工代表合意（勞資協定）

來延長勞動時間（同法第 36條第 1項）
9
。 

日本勞資協定事項在 1947 年日本勞基法制定當時，僅

限於雇主欲使勞工延長工時及假日工作之情形。但在 1980年

代以後，因產業結構變化及就業型態多樣化，為能因應各式

各樣需求，針對勞動時間部分，擴大其適用型態（變形勞動

時間制、彈性工時制、專門業務型裁量勞動制等）。 

二、 制度設計不同 

（一） 締結主體 

依日本工會法第 2條規定，團體協約締結主體，不論是

多數工會（過半數勞工組織之工會）或少數工會，均有締結

                                                      
8 日本憲法第 28條規定：「勞工之團結權、團體交涉權及其他團體行動之權應受

保障。」 
9 日本勞工行政機關有提供如附件（二）相關例稿，供業者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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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
10
。 

勞資協定於該事業單位有過半數勞工組織之工會存在

時，由該工會為締結主體，如無此種工會存在時，則由代表

過半數勞工之人（過半數代表者）締結，以「過半數」代表

作為其要件。因此，就算少數工會係該事業單位唯一工會，

亦不得單獨締結勞資協定。 

制定日本勞基法時，要求工會必須是過半數勞工所組

成，其目的應是基於反映事業單位中勞工的團體意思，為其

立法宗旨
11
。勞基法上特定事項，雇主之意思以及政策決定，

應顧慮並反映事業單位過半數勞工之聲音，謀求事業單位經

營民主化，制度上為當然之理
12
。 

勞資協定於未有工會組織之事業單位，選出一位過半數

                                                      

10 日本工會法，對於複數並存工會中之少數工會，也保障其團體交涉權，係基於

憲法第 28 條規定。如與美國及加拿大等採取排他交涉代表制比較時，此為日本

團體交涉法制之基本特色。對於少數工會，不論是否有並存工會之狀況，均保障

其獨立之團體交涉權（菅野和夫，労働法（第 7版），弘文堂，2005年，頁 25參

照）。企業實際上存在複數工會時，雇主於團體交涉時，應平等對應處理之，此

處要求之平等處理，為實質平等。實務上認為與壓倒性多數勞工組成之工會先交

涉，取得合意之情形下，縱使對於少數工會以強硬態度表示於該合意內容作為讓

步之限度，也不應立即非難之（日產自動車事件最高裁昭和 60年 4月 23日第三

小法庭判決民集 39巻 3号，頁 730）。 
11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譯印，日本勞動基準法淺釋，78年 10月，頁 145 參照；西

谷敏、野田進、和田肇、奥田香子編著，新基本法コンメンタール労働基準法・

労働契約法（第 2版），日本評論社，2020年 6月，頁 572-573參照。 
12 浜田富士郎，改正労基法と過半数代表制ーその基本構造と運用課題，季刊労

働法 152号（1989年 7 月），頁 7、頁 10參照；手塚和彰，三六協定の締結・運

用をめぐる法律問題，季刊労働法 103 号（1977 年 5 月），頁 133－134 參照；

外尾健一，勞動者代表制度，季刊労働法 222 号（2008 年秋季），頁 121。當初

厚生省之草案本係以所有工會，均有本制度下之代表資格，但是勞基法卻要求必

須是過半數工會，如推測其理由，應是事業單位在無工會存在時，要求必須是事

業單位過半數所支持之人始有代表資格，為了平衡二者，而要求工會必須是事業

單位過半數勞工所組成者，始有締結勞資協定之資格（浜田富士郎，前揭文，頁

10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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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代表時，即得由該代表締結，特別是在日本工會組織率

年年低下之狀況 
13
，未有工會組織之事業單位變多，在此種

事業單位，過半數勞工代表也得以簽訂勞資協定，因此其日

漸受矚目，近年多所活用
14
。 

（二） 生效要件不同 

團體協約之效力要件，應以書面為之，並經雙方當事人

簽名用印（日本工會法第 14條規定）。勞資協定除書面外，

並應記載法令所定事項（日本勞基法第 32-3條、第 32-4條），

且部分勞資協定係以向主管機關報備為生效要件（同法第 36

條第 1項）。 

（三） 生效主體不同 

團體協約原則上僅適用於締結該團體協約之工會會員，

而勞資協定則適用於事業單位所有勞工。 

（四） 效力不同 

團體協約對勞動契約有規範效力。 

勞資協定係雇主採取該協定之措施時，得免於受違反勞

基法之刑事責任，僅解除國家之強制管制，對於個別勞動契

約權利義務關係不生直接影響。 

以上日本有關團體協約與勞資協定之比較，對於繼受或

參酌日本立法例而制定相關法律之我國，對我國法制之解

                                                      

13 依據日本厚生勞動省「令和 2 年労働組合基礎調査の概況」，日本工會推定組

織率在 1949 年 55.8%為其最高點，至 2020 年時已低到 17.1%（參照厚生勞動省

網頁 https://www.mhlw.go.jp/toukei/itiran/roudou/roushi/kiso/20/dl/gaikyou.pdf 最後閱覽日：

110/8/20）。 
14 桑村裕美子，前揭文，頁 27參照。 

https://www.mhlw.go.jp/toukei/itiran/roudou/roushi/kiso/20/dl/gaikyo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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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自得引為借鏡。 

肆、 我國勞基法導入工會就相關工時事項之同意，取代個別

勞工同意權之商榷 

一、 勞工團結權、協商權及爭議權，應合併觀察 

憲法第 14條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同法第 153條第 1

項復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

保護勞工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之政策。從事各種職業之勞

工，為改善勞動條件，增進其社會及經濟地位，得組織工會；

工會為保障勞工權益，得聯合會員，就勞動條件及會員福利

事項，如工資、工作時間、安全衛生等事項與雇主協商，並

締結團體協約；協議不成發生之勞資爭議事件，得為勞資爭

議申請調解，經調解程序無效後，即得依法定程序宣告罷工，

以謀求解決。上開勞工之團結權、協商權及爭議權，乃現代

法治國家普遍承認之勞工基本權利，亦屬憲法上開規定意旨

之所在，有本院釋字第 373號解釋可參。此三權在概念上雖

有分別，但在發揮實現其集體勞工之生存權及工作權之功能

上，則絕不可分割而任缺其一，亦即此三權同為保障勞工生

存，維護勞工權益之有力憑藉。不透過團結權即無以行使團

體協商權；無團體協商權，爭議權即無著力之點
15
。 

                                                      

15 見本院釋字第 373號解釋劉鐵錚大法官、戴東雄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黃越欽

著，黃鼎佑增修，勞動法新論，翰蘆，2015（5版），頁 107-108；陳繼盛，勞工

法論文集，陳林文教法學基金會，83年，頁 23-24參照。國內廣為流傳之勞動三

權說，國內學者有認是對日本憲法第 28條規定之誤會，其認日本憲法第 28條中

之團體交涉權不過為團體行動權之例示，嚴格言之，只有團結權與團體行動權（包

括團體交涉權在內）之勞動「兩」權而已（黃程貫，勞動法，國立空中大學，1997

（修訂再版），頁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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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會之運作應符合憲法上民主正當性原則 

工會係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

活，由多數勞工依法自主結社之團體。基於憲法結社自由之

保障，工會就其存續、內部之組織與運作以及對外活動等，

自不受國家恣意之干預。工會由會員透過選舉產生之工會代

表，協助會員形成有利勞動條件之共同意見，參與工會與其

會員所屬雇主，就勞動條件之維持或變更所為之團體協商，

並以集體爭議為後盾，最終達成與其會員所屬雇主締結團體

協約之目的。工會既能影響企業雇主與其受僱人間有關勞動

條件之維持或變更，其運作自應符合憲法上民主正當性原則
16
，以謀求會員整體利益為依歸。 

工會之首要任務為「團體協約之締結、修改或廢止」（工

會法第 5 條第 1 款），而依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

有協商資格之勞方，指下列工會：「一、企業工會。二、會員

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產

業工會。三、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具同

類職業技能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職業工會或綜合性工會。

四、不符合前三款規定之數工會，所屬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

之人數合計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又勞資爭

議處理法第 54條第 1項規定：「工會非經會員以直接、無記

名投票且經全體過半數同意，不得宣告罷工及設置糾察線。」

準此，整體而言，有與雇主締結團體協約資格之工會，其會

員自應受僱於協商雇主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

一之工會，始足當之
17
。 

                                                      

16 本院釋字第 793號解釋意旨參照。 

17 理論上，雇主願與會員未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企業工會，締結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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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6 月 23 日修正公布、100 年 5 月 1 日施行之工會

法（下稱 100年工會法）第 6條規定，就工會組織類型，有

所調整改變，增加「企業工會」類型，規定其為「結合同一

廠場、同一事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

企業，或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

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18
而同法第 7條規定，依前開規定組

織之企業工會，其勞工應加入工會。如企業工會所屬企業之

受僱人，均自願加入工會，則企業工會代表其會員與企業雇

主進行前述團體協商，乃至進行爭議行為，自不失其民主正

當性
19
。 

                                                      
協約，固非不可能，但應屬相當例外之情形。 

18 修法前工會法第 6 條原規定：「（第 1 項）同一區域或同一廠場，年滿 20 歲之

同一產業工人，或同區域同一職業之工人，人數在 30 人以上時，應依法組織產

業工會或職業工會。（第 2 項）同一產業內由各部分不同職業之工人所組織者為

產業工會。聯合同一職業工人所組織者為職業工會。產業工會、職業工會之種類，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即將原規定之同一廠場所組織之產業工會，正名為企業

工會，並擴大其範圍至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或依金融控股

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19 按我國有關勞工組織及加入工會之立法模式，於 100 年工會法前，係採「形

式」強制組織及入會制，於當時之工會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符合一定條件之勞

工，應依法組織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同法第 12 條規定：「凡在工會組織區域

內，年滿 16 歲之男女工人，均有加入其所從事產業或職業工會為會員之權利與

義務。……」100年工會法參照「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及國際勞工組織（ILO）第 87 號公約等精神，於第 4 條規定：「勞

工均有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本條立法理由參照）。即由強制入會制，改為

自由入會制，此一修正也符合本院有關憲法第 14條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之解釋（本

院釋字第 373號、第 479號、第 490號、第 573號、第 644號及第 724號解釋參

照）。 

工會法第 4條雖就勞工組織及加入工會之立法模式，改採自由入會制，但 100年

工會法立法時，有關勞工加入企業工會之立法模式，行政院原於草案第 7 條規

定：「依前條第 1 項以同一廠場或同一事業單位組織之企業工會，其加入工會之

會員人數已達全體得加入工會之勞工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時，其餘未加入工會之勞

工，應經個人同意參加該工會為會員。」（立法院第 7屆第 3會期第 10次會議議

案關係文書，第政 96 頁、第政 103 頁參照）於立法院二讀程序經委員會審查通

過之內容為：「依前條第 1 項以同一廠場或同一事業單位組織之企業工會，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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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系爭規定所指工會，應指具有代表多數勞工之工會 

系爭規定但書前段規定：「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

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於 91年 12月 25日修法前

原規定（即同法於 73年間制定公布者）：「但經取得工會或勞

工同意」，均屬女性勞工得夜間工作之條件之一。兩相比較，

女性勞工對於是否同意於夜間工作，後者有自主權，前者則

否。系爭規定但書之修正理由：「……是否同意於夜間工作，

事涉制度之實施，應有集體勞工之參與，是以，除維持現行

工會同意之規定外，並將勞工同意修正為勞資會議同意。」

（本條立法理由參照）主管機關亦以「基於保障勞工權益及

促進職場性別工作平等，本法就工作時間、女性夜間工作等

特定事項，以公權力介入私法自治……，旨在避免經濟弱勢

                                                      
入工會之會員人數已達全體得加入工會之勞工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時，『為促進企

業工會團結』，其餘未加入工會之勞工，經個人同意『應』參加該工會為會員。」

（其理由在於：「為促進以同一廠場或同一事業單位組織企業工會之團結力，並

可穩定勞資關係，進而強化集體協商之功能，爰參採美國工廠工會之精神，明定

依上開條件組織之企業工會，其會員數超過該廠場或事業單位勞工半數時，其餘

未加入之勞工，應經個人同意參加該工會為會員。」(立法院第 7 屆第 3 會期第

15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第討 19頁至第討 20頁參照）其精神乃採自由入會制，

而於企業工會會員人數，已達全體得加入工會之勞工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時，工會

得強制未入會勞工加入工會。然而於立法過程，立法委員卻以「黨團協商」之方

式，將立法院委員會通過之工會法第 7條條文修改為組織之企業工會，其勞工應

加入工會，使原來強制入會之精神，於企業工會領域重生。此一強制入會之規定，

恐背離憲法第 14 條規定之意旨。況工會法對於不論基於任何理由，不願加入工

會之勞工，並無任何制裁措施，是此一規範既無任何法律效果，僅屬訓示規定。

如一企業之勞工均自願性組織及加入工會，則企業工會代表全體勞工就有關勞動

條件，如勞工之工作時間、安全衛生等事項與企業雇主，進行協商，其具有民主

正當性，無待深論。惟如其會員低於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3項所規定「受僱於協

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標準，則企業工會欲代表其會

員與企業雇主進行協商，即不具民主正當性，是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3項規定，

就有協商資格之勞方，有關第 1款「企業工會」部分，未如第 2款至第 4款般，

設定「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條件，恐

滋生適用上之疑義，未來修法，自有檢討之必要。否則類如本文上述之 40 人企

業工會，要求與僱用人數達 1萬餘人以上之企業為團體協商，雇主願與其協商，

進而達成團體協約之機率幾許，當不問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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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個別勞工屈從於資方，而議定不利於己的勞動條件，以致

危害勞工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勞動部 110 年 7 月 6 日

復本院意見參照） 

   雇主使勞工就是否同意於夜間工作為意思表示，勞工單

純為同意與否之意思表示，核屬私法上之契約關係，系爭規

定但書於 91年間修法，剝奪原規定賦與個別勞工之同意權，

以集體勞工關係之工會或勞資會議來取代勞工之同意權，是

否合宜，已非無疑
20
。即使有其正當性，惟系爭規定但書前段

之立法意旨，係以其同意應有「集體勞工之參與」為主要考

量，準此，應係希望藉由工會之團體協商角色（即工會之團

體協商權）與雇主就女性夜間工作事項進行協議，以達到維

護整體女性勞工權益之目的。然依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項

規定，有團體協商資格之勞方，應係指會員「逾該雇主所僱

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工會，始足當之。上開規定就企業

工會團體協商之資格，雖未明定工會之會員應逾雇主所僱用

勞工人數二分之一，然由系爭規定但書立法理由有關「集體

勞工之參與」及團體協商之法理以觀（本院釋字第 373號解

釋及日本勞基法第 36條第 1項規定參照），自無例外之理。 

陸、 結語 

本號解釋宣告，系爭規定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

力，使得系爭規定但書兩款有關雇主於女性勞工夜間工作，

所應提供之安全保護措施（亦即一、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

施。二、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

女工宿舍），亦隨之立即失效。如此對於女性勞工夜間工作

                                                      

20 楊通軒，集體勞工法理論與實務，五南，2019（增訂 6版），頁 18；同作者，

個別勞工法理論與實務，五南，2019（增訂 6版），頁 33參照。 



14 
 

之安全，恐生保障不周之虞。為避免上述法制空窗期產生女

性勞工夜間工作保障不周之疑慮，本號解釋宜宣告系爭規定

定期失效，以使相關機關於所定期間，依本解釋意旨儘速填

補上開保護法制之空窗。 

本號解釋所涉十四件確定終局判決之相關當事人，被勞

工行政主管機關裁罰，係以其使女性勞工夜間工作，未依系

爭規定經（企業）工會同意所引起者。是本號解釋所應關注

之問題，不僅是系爭規定有無違反憲法上性別平等之問題，

毋寧更應重視系爭規定所賦與（企業）工會之同意權，於憲

法角度觀之，有無限制女性勞工之工作權及契約自由、雇主

之營業自由及財產權之正當性，以及（企業）工會本身之民

主正當性問題。多數意見對於當事人所更關心之核心問題—

—系爭規定剝奪勞基法 91 年修法前原女性勞工之同意權，

而以「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

取代之，致系爭規定被質疑有違憲疑慮之相關問題——不願

正面應對，避而不談，致本號解釋對此重要問題，過門而不

入，誠屬一大缺憾。 

系爭規定之立法理由既謂「是否同意於夜間工作，……

應有集體勞工之參與」，本號解釋就系爭規定之工會，應否

有多數勞工之參與之爭議，未予處理，致懸而未決，在本院

就此作出解釋前，此一問題，將一直延續下去。或許有人擔

心，我國法律如與日本般明定，具同意權之工會應屬「過半

數勞工所組成之工會」，會影響國內工會之發展。固然我國

目前事業單位企業工會組織率不高，即使有企業工會，除國

營企業外，其勞工對企業工會之參與率並不高。但以聲請人

二所爭執，其企業之企業工會勞工之參與率僅千分之三之情

形而論，該工會與立法理由所稱之「應有集體勞工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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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距離，何止千里之遙？ 

國家對有意組織或加入工會（乃至於團體協商及爭議行

為），提供健全而有效之保護機制，係國家之責任，然而人

民不論基於何種原因，要否組織或加入工會，本屬人民之自

由，國家不宜左右人民之意向，應係民主法治國家保障人民

結社自由之普世價值。由於各種主客觀因素，世界各國工會

組織率，於近年來普遍下降，乃不爭事實
21
，我國當然也不例

外。如果我們只是擔心工會組織率不高，不思提供健全之法

治環境，讓工會自然成長，而希望藉由偏方幫助其成長，或

許反而會造成揠苗助長之後果。勞工政策允宜兼顧各方憲法

上權益之平衡，三思而後行！ 

 

                                                      
21 參照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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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日本勞基法有關過半數工會同意之規定 

 法定事項 條號 條文內容 

1 勞工儲蓄金

管理 

第 18 條

第 2項 

雇主欲管理受委託之勞工儲蓄金時，於該事業單位

有以過半數勞工組成之工會時以該工會，如無過半

數勞工組成之工會時，以代表勞工過半數之人，以

書面作成協定，並向行政機關報備。 

2 工資部分扣

除 

第 24 條

第1項但

書 

但…法令有特別規定時或該事業單位內有由過半數

勞工所組成之工會者由該工會代表，如工會並非過半

數勞工所組成時，則由代表過半數勞工之人代表與雇

主締結有書面協定時，得扣除部分工資後支付。 

3 以月為單位

變形勞動時

間制 

第 32-2

條第1項 

雇主於該事業單位內有由過半數勞工所組成之工會

者由該工會代表，如工會並非過半數勞工所組成時，

則由代表過半數勞工之人代表與雇主締結書面協定，

或以工作規則等其他類此者為之，得使勞工 1個月以

內之一定期間平均 1週工作時間，不超過前條第 1項

所定工作時間內，則不受前條項規定之限制。依其所

定，得使勞工於特定之週超過同項工作時間，或特定

之日超過同條第 2項工作時間。 

4 彈性勞動時

間制及勞動

時間的限度 

第 32-3

條 

雇主依工作規則及類此之約定，對勞工之上下班時

間，委由勞工決定之該勞工，經與該事業單位有過半

數勞工組成之工會，無過半數勞工組成之工會時則以

代表半數勞工之人締結書面協定，約定下列之事向

時，得依該協定約定第 2款之結算期間，平均一週勞

動時間不超過第 32條第 1項之勞動時間範圍內，不

受同條項規定之限制，得使該勞工於一週內超過同項

規定之勞動時間或於 1 日內超過同條第 2 項規定之

勞動時間。 

5 年為單位之

變形勞動時

間制 

第 32-4

條第1項 

雇主於該事業單位內有由過半數勞工所組成之工會

者由該工會代表，如工會並非過半數勞工所組成時，

則由代表過半數勞工之人代表與雇主締結書面協定，

就下列事項為約定時，不受第 32條之限制，依該協

定之約定，於特定週中得使勞工於特定之週超過同項

工作時間，或特定之日超過同條第 2項工作時間。 

6 1 週為單位

之非典型勞

動時間制 

第 32-5

條第1項 

雇主因每日業務常產生明顯繁閑差距之情形而難以

預測時，以工作規則或類此者，特定每日工作時間有

困難之情形，依厚生勞動省令所定之事業，常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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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之人數未滿厚生勞動省令所定之人數時，雇主於

該事業單位內有由過半數勞工所組成之工會者由該

工會代表，如工會並非過半數勞工所組成時，則由代

表過半數勞工之人代表與雇主締結書面協定，不受第

32條第 2項之限制，1日得使勞工工作 10小時。 

7 全部一齊休

息時間之適

用除外 

第 34 條

第2項但

書 

前項休息時間，應一齊給與。但是於該事業單位內有

由過半數勞工所組成之工會者由該工會代表，如工會

並非過半數勞工所組成時，則由代表過半數勞工之人

代表與雇主締結有書面協定時，不在此限。 

8 延長工時及

休假日勞動 

第 36 條

第1項本

文 

事業單位內有由過半數勞工所組成之工會者由該工

會代表，如工會並非過半數勞工所組成時，則由代表

過半數勞工之人與雇主締結書面協定，該協定依厚生

勞動省令之規定，應向主管行政機關報備後，不受第

32 條至第 32 條之 5、第 40 條之勞動時間有關規定

及前條假日有關規定之限制，雇主得依據該協定之約

定，延長工作時間或使勞工於假日工作。 

9 選擇代替休

假取代延長

工時工資 

第 37 條

第 3項 

雇主於該事業單位內有由過半數勞工所組成之工會

者由該工會代表，如工會並非過半數勞工所組成時，

則由代表過半數勞工之人代表與雇主締結有書面協

定時，對於勞工應支付第１項但書規定之加成工資，

如約定取代加成工資之支付，得依厚生勞動省令之規

定，得以通常工作時間工資之休假為支付時，該勞工

取得該休假時，對於該勞工超過同項但書規定時間之

勞動中，以取得之休假為對應，依厚生勞動省令所定

時間工作，不需依同條但書規定支付加成工資。 

10 事業場所外

勞動視同工

作時間制 

第 38-2

條第2項 

（第 1項）勞工工作時間之全部或部分係在事業單位

外進行而難以算定工作時間時，應視為已依所定工作

時間完成工作。但是該業務之完成，超過通常所定之

工作時間而有工作之必要時，關於該業務依厚生勞動

省令之規定，將其視為完成該業務通常必要之工作時

間。 

（第 2項）前項但書之情形，就有關該業務，於該事

業單位內有由過半數勞工所組成之工會者由該工會

代表，如工會並非過半數勞工所組成時，則由代表過

半數勞工之人代表與雇主締結書面協定，依該協定所

約定之時間作為同項但書之該當業務完成所通常必

要之時間。 

11 專門業務型 第 38-3 事業單位內有由過半數勞工所組成之工會者由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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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勞動制 條第1項 會代表，如工會並非過半數勞工所組成時，則由代表

過半數勞工之人代表與雇主締結書面協定，就下列事

項為約定，使勞工從事於第 1款所列業務，該勞工依

厚生勞動省令之規定，視為依第 2 款所列之工作時

間。 

（第 1款）業務之性質及其完成方法有必要大幅度委

由從事該業務之勞工裁量時，就該業務之完成手段與

時間分配之決定等，雇主作具體指示有困難時，依厚

生勞動省令所規定之業務，使勞工從事該業務時（下

稱對象業務）。 

（第 2 款）以從事對象業務勞工之工作時間計算時

間。 

12 特別休假之

休假時間單

位 

第 39 條

第 4項 

雇主於該事業單位內有由過半數勞工所組成之工會

者由該工會代表，如工會並非過半數勞工所組成時，

則由代表過半數勞工之人代表與雇主締結書面協定，

就下列事項為約定時，屬於第１款所定勞工範圍之勞

工，其特別休假之時間單位之請求單位，依前三項規

定之特別休假日數中於第 2款所列之日數，不受此等

規定之限制，依該協定所約定之時間單位給與特別休

假。 

13 特別休假之

休假計畫 

第 39 條

第 6項 

雇主於該事業單位內有由過半數勞工所組成之工會

者由該工會代表，如工會並非過半數勞工所組成時，

則由代表過半數勞工之人代表與雇主締結書面協定，

就第 1 項至第 3 項所規定特別休假給與之時期為約

定時，此等規定之特別休假之日數中，超過 5 日部

分，不受前項之限制，依其所約定特別休假給與。 

14 特別休假中

之標準報酬

日額之約定 

第 39 條

第 9 項但

書 

雇主對第 1項或第 3項規定之特別休假期間，應依工

作規則或類此者之約定，發給平均工資或完成約定工

作時間時給與之工資。但於該事業單位內有由過半數

勞工所組成之工會者由該工會代表，如工會並非過半

數勞工所組成時，則由代表過半數勞工之人代表與雇

主締結有書面協定，約定該期間或時間，擬依相當相

當於間康保險法（大正 11 年法律第 70 號）第 40 條

第 1項規定標準報酬日額之金額給與，或以該金額做

為基準，依厚生勞動省令規定算定金額支付之意旨

時，應從其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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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延長工作時間及休假日工作之協定書（例） 

○○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以下稱「甲」）與○○客運工會執行委員長

○○○○(○○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勞工代表○○○○)，依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1項規

定，工作超過勞動基準法所定法定工作時間（1週 40小時，1日 8小時），或工作超過

變形工作時間制所定之工作時間，而且超過 1日 8小時 1週 40小時法定工作時間或變

形期間之法定工作時間總合（以下稱「延長工時」），以及於勞動基準法所定之例假（每

週1日或4週4日）工作之情形，依據以下約定簽訂協定。 

第一條 甲應致力於儘量不要使勞工延長工時或例假日工作。 

第二條 甲依工作規則第○○條之規定，於有必要之情形時，得使勞工依據下表

延長工時。 

 

延長工時之必

要具體事由 
業務種類 

從 事
勞 工
數（滿
18 歲
以 上
之人） 

得延長之工作時間 

期 間 
1 日 

超過１日之一定期間 
（起算日） 

2 週 
（４月１日） 

1個月  
（４月１日） 

1 年 
（４月１日） 

① 不 該
當 於
下 述
② 之
勞工 

・為了因應處理
季節性的增多
或突發性的變
更預約時 
・臨時道路交通
狀況之變化，導
致發生延班之
情形時 
・因應人員不足
之情形 

駕駛 ２４ ５ ２４ ５０ ４５０ 
自令和
○○年
４月１
日起自
令和○
○年３
月３１
日為止 

隨車服務員 ２ ４  ４５ ３６０ 

車輛維修員 ３ ４  ４５ ３６０ 

每月結算之事
務 會計事務員 ２ ４  ４５ ３００ 

② 以 １
年 為
單 位
之 變
形 工
作 時
間 制
之 勞
工 

・為了因應處理
季節性的增多
或突發性的變
更預約時 
・臨時道路交通
狀況之變化，導
致發生延班之
情形時 
・因應人員不足
之情形 

駕駛 １０ ５ ２４ ４８ ４００ 
自令和
○○年
４月１
日起自
令和○
○年３
月３１
日為止 

隨車服務員 ２ ３  ４２ ３２０ 

車輛維修員 ４ ３  ４２ ３２０ 

每月結算之事
務 會計事務員 ２ ３  ４０ ２８０ 

２ 使駕駛依前項規定延長工時，超過依「駕駛工作時間改善基準」（下稱「改

善基準告示」）所定之４週工作時間及１日最長工作時間限度之情形者，以該

工作時間之限度，作為前項延長工作時間之限度。 

第三條 甲依工作規則第○○條規定，於有必要之情形時，得使勞工依下表於休

假日工作。 

 

yoshiki01_73.doc 記載範例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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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日工作

之必要具體

事由 

業務種

類 

從事勞工數

(満 18歳以上

之人） 

得使勞工工作之休假日

及上下班時間 期 間 

因應季節性
需求增大 

駕駛 ３８ 

・法定休假日中，2 週 1

次。 

・上下班時間依據預先作

成之車班時刻表定上

下班時間。 

自令和○○年４月１日起
至令和○○年３月３１
日為止 

隨車服務

員 
６ 

・法定休假日中，4 週 2

次。 

・上班時間 上午８時 

・下班時間 下午５時 

車輛維修

員 
９ 

自令和○○年４月１日起
至令和○○年３月３１
日為止 

毎月結算事
務 

會計事務

員 
６ 

２ 使駕駛依前項規定於休假日工作，有超過改善基準告示所定 1個月工作時間

及 1日最高工作時間限度之情形者，以該工作時間限度作為前項休假日工作

限度。 

第四條 縱依前二條規定使勞工延長工時或休假日工作，不得使駕駛從事駕駛業

務超過改善基準告示所定之駕駛時間限度 

第五條 甲使勞工延長工時之情形時，原則上於前一日之下班時間為止通知該勞

工。又，使勞工於休假日工作之情形時，原則上於 2日前下班時間為止

通知該勞工。 

第六條 依第 2 條表所定 2 週、1 個月及 1 年之起算日與第 3 條表所定 2 週及 4

週起算日均自令和○○年４月１日起算。 

 

２ 本協定之有效期間自令和○○年４月１日起令和○○年３月３１日為止。 

 

令和○○年○○月○○日 

                          ○○客運工會 

執行委員長 ○○○○ 印 

   ○○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勞工代表 ○○○○ 印 

                                     ○○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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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